


安宁市民政局关于《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办法（试行）》的起草说明

 一、修订《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办法》的必要性
殡葬是重大民生事项，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关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殡葬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党中央做出一系列部署，要求稳妥推进殡葬改革，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和标准，加强行业监管。
现行《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2015年3月18日安宁市第五届人民政府第40次常务会议通过，于2015年5月1日起施行，距今已有10余年。《办法》施行以来，对加强殡葬管理、推进殡葬改革、服务群众治丧、规范农村公益性公墓的建设和管理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制定时间较早，随着殡葬改革的不断推进和深化，且国家、省级《殡葬管理条例》的修订，《办法》已不适应目前安宁市殡葬管理工作和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的需要，全面修订《办法》是贯彻落实殡葬改革新要求、新方向的需要，是提升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法治化水平的需要。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公益性公墓的管理，市民政局在深入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经多次征求相关部门、行业专家、社会公众的意见建议后起草形成《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办法（试行）》。
二、原《办法》的调整事项及修订后《办法》的主要内容
经征求市政府法制部门意见，建议将公墓管理中的收费要求、维护管理经费、管护人员工资管理等事项做细化说明，故在此次修订时，原《办法》中涉及的上述事项将由安宁市民政局另行发布《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有关事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作说明。此次修订后的《办法》共6章32条，包括总则、服务范围、规划和建设、服务管理、监督检查、附则。修改的主要考虑和内容是：
（1） [bookmark: _GoBack]调整服务范围。原《办法》的服务对象为“各街道办事处农村公益性公墓主要安葬户籍在本街道办事处的农村村民、失地农民、农转城人员，一工一农（配偶一方为农村村民，另一方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部队）人员。”在实际施行过程中，配偶一方为农村村民，另一方申请进入农村公墓合葬却因身份限制的情况比较突出，故在此次修订时，服务范围修改为“户籍在本街道办事处的农村村民、失地农民、农转城人员、以及户籍在本街道办事处的农村村民、失地农民、农转城人员的配偶”。（第5条）
（2） 调整一工一农墓穴成本费和管理费收费事项。原《办法》中，对符合一工一农条件，进入农村公益性公墓安葬的收取墓穴成本费和管理费3000元。在此次修订时，按照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农村公益性墓地原则上不得向村民收取墓位使用相关费用的规定，进入农村公益性公墓安葬不再收取墓位使用费，仅收取维护管理费，具体收费事项将在《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有关事项管理实施细则（试行）》中明确说明。
（3） 调整公墓建设补助资金的规定。原《办法》的补助标准：新建5000个墓穴位以上（含5000个）给予补助200万元；新建3000个以上，5000个以下墓穴位给予补助150万元；新建3000个以下按照市政府对公益性公墓扩建补助标准执行。因各级财政对新建农村公益性公墓和扩建农村公益性公墓的补助标准需结合实际需求测算后拨付，需由街道纳入预算，故在此次修订中未明确补助金额数，仅明确“各街道办事处应当将农村公益性公墓的管理经费和建设补助列入年度预算申请计划，由市财政统筹安排。（第3条）
（4） 明确倡导绿色生态安葬，保护生态环境的总体要求。一是修改墓区和墓位的建设标准，原《办法》中墓穴占地面积不得超过1平方米，按照上级相关节地安葬导向，在此次修订中修改为“安葬骨灰的单体墓位占地面积（硬化面积）不得超过0.5平方米、合葬墓位占地面积（硬化面积）不得超过0.8平方米”。二是保障生态安葬供给，明确公墓应当划定一定区域实行树葬、草坪葬、花葬等节地生态安葬。（第10~11条）
（5） 细化各街道办事处对公墓的服务管理要求。一是要求各街道办事处在具体实施中，结合工作实际，可按照村民自治原则，由村委会或街道集体研究决定，制定《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实施细则》，确定服务范围，建立完善农村公益性公墓相关管理制度。二是明确各街道办事处应加强对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维护人员的思想道德和职业道德教育及职业技能培训。三是明确对辖区户籍的特困供养人员和低保人员、建档立卡户人员的安葬优惠政策。四是明确户籍在本街道办事处的农村村民、失地农民、农转城人员的配偶，原则上选择合葬。五是将原《办法》中的“各街道办事处按照价格行政管理部门核定的建墓材料及建安服务成本进行收费，墓碑价格一般不超过1000元”，修改为“各街道办事处按照《安宁市农村公益性公墓收费标准定价方案》（试行）的规定执行，配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好监管”。六是对骨灰安葬（放）过程中需归档的文件材料进行详细说明。七是要求各街道应加强传统祭扫节日服务保障。（第15~25条）
（6） 细化监督检查要求。一是明确相关部门应当按照法律法规和职责分工，加强对公墓的日常监督检查。二是在禁止行为中增加“禁止建造超规定面积墓穴（墓位）；修建修建豪华墓、宗族墓地、活人墓”。三是明确各部门对农村公益性公墓的监督检查机制及民政部门的年检制度。（第26~29条）
（7） 删除回族墓地的管理说明。因我市已专门出台《安宁市回族墓地管理办法》，在此次修订时就不再赘述。
（8） 解释权及有效期的说明。明确修订后的《办法》施行期为两年。由安宁市民政局负责解释。（第32条）
三、特别说明。
    在此次修订的《办法》第十五条中，“各街道办事处在具体实施中，结合工作实际，可按照村民自治原则，由村委会或街道集体研究决定，制定《农村公益性公墓管理实施细则》，在不以营利为目的前提下确定服务范围，建立完善农村公益性公墓相关管理制度”。此项要求是考虑到各街道办事处对于服务范围中的农村村民、失地农民、农转城人员身份难以统一标准核定，且各街道在实际工作中发现较多复杂特殊情况，故在此次修订中特别说明，在不以营利为目的前提下各街道办事处在具体实施中，结合工作实际，可按照村民自治原则，由村委会或街道集体研究决定服务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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